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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调整阎良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的
通  知

区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企业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和全国及省市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精神，适应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形势和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区语言文字工作，区政府决定对阎良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进行调整。调整后相关人员组成及成员单位具体如下：
主    任：区政府分管教育工作副区长
副 主 任：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教育局局长
成员单位：区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人武部、区委网信办、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文化旅游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投资商务局、区科工局、区行政审批局、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残联、区融媒体中心、区数据信息中心、邮政分公司、区电信局、经济开发区、荆山开发区、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凤凰路街道办事处、北屯街道办事处、振兴街道办事处、新兴街道办事处、关山街道办事处、武屯街道办事处。
按照语言文字事业“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各成员单位要根据本行业（系统或领域）实际，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强化语言文字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我区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由区教育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区教研室负责同志兼任。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14日
   （此件加发至驻区各单位）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纪委监委，区人武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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